
常州市武进区漕桥小学中层干部竞聘方案 

（2021 年 8 月 21 日经六届十四次教职工会议审议通过） 

为了进一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，建设一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高素

质学校领导干部队伍，根据区教育局《武进区学校中层干部管理办法》

文件精神，结合集团的指导意见和学校的实际情况，经研究决定对中

层管理岗位进行竞聘，特制订本方案。 

一、竞聘原则： 

1、党管干部； 

2、坚持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、注重实绩、群众公认; 

3、坚持公开、公平、择优; 

4、精简、高效、规范、合理; 

5、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统一; 

二、竞聘职位：（会计教育局委派,不再竞聘） 

教导处：主任 1名，副主任 3 名；  

德育办：主任 1名，副主任 1 名； 

总务处：主任 1名，副主任 1 名； 

办公室：主任 1名； 

会计处：出纳 1名； 

三、参聘对象： 

本校的在编在职正式教师（含备案制）。 

四、基本条件： 

1、热爱教育事业，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; 

2、胜任本职工作，具有较高的师德素养、业务水平和组织协调

能力； 

3、遵守工作纪律，具有较强的廉洁自律意识； 

4、坚持以身作则，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； 

5、在编在职或备案制身份教师，身体健康； 

6、首次聘任为中层干部的，年龄一般在 40周岁以下； 

7、学校中层干部，一般应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； 



8、学校中层干部一般应逐级提拔。担任中层副职的，一般应具

有担任班主任等管理工作经历;担任中层正职的，一般应具有中层副

职经历。特别优秀的青年教师，经教育局同意后可破格聘任； 

9、有支教或轮岗交流经历者优先考虑； 

10、凡男年龄超过 57 周岁，女年龄超过 52 周岁的不再参评； 

五、竞聘程序： 

1、建立领导小组：党支部、校长室成员、工会委员组成竞聘工

作领导小组; 

2、制定《常州市武进区漕桥小学中层干部竞聘方案》; 

3、竞聘方案报教育局（组织人事科）预审； 

4、 教职工代表大会或教职工大会审议通过竞聘方案； 

5、公布竞聘方案； 

6、宣传发动，公开报名，组织应聘人员申请应聘； 

7、聘任工作领导小组对应聘人员的资格、条件进行审查； 

8、组织竞聘（竞聘演说、民主测评、组织考察、集体研究商定）； 

9、拟聘人员名单在校内公示（5 个工作日）； 

10、颁发聘任书； 

11、聘任结果报教育局（组织人事科）备案。 

六、有关规定 

1．中层干部竞聘上岗工作在学校党支部统一领导下进行。 

2．中层干部岗位职数按上级有关规定和学校实际情况确定。 

3．中层干部实行任期制，每届任期三年，任期满后，重新聘任。 

4．中层干部竞聘上岗是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形式。竞聘人数不

得等于或少于岗位职数，如遇竞聘人数少于或等于岗位数，按规定程

序直接聘任，但拟聘人员必须进行演讲。根据学校具体情况，在届期

内遇临时缺额按有关规定直接聘任。因工作需要，校长室有权对中层

干部进行工作调动。 

5．校长室对中层干部履行职责、工作实绩进行考核。 

6．中层干部聘任期内，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校长可以解除聘任： 

（1）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或行政记过处分及以上的； 



（2）年度考核不合格的； 

（3）以不正当手段拉票或贿选的； 

（4）失职、渎职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； 

（5）不服从工作安排的。 

7．受聘人员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校长可以决定终止聘任。 

（1）被调离工作岗位的； 

（2）本人申请辞职获批准的； 

（3）在民主评议领导干部中获得优秀票与称职票之和低于 60% 

或不称职票超过 30%，经查确属个人原因造成的； 

8．中层干部竞聘上岗工作接受上级党政部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。 

9．本方案解释权属漕桥小学校长室。 

  

 

常州市武进区漕桥小学校长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8月 21 日   

 


